
丰台区大红门一期 A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3·23”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

2024 年 3 月 23 日 14 时 50 分许，丰台区大红门一期 A 区棚

户区改造项目工地 1-1#楼凹廊处发生一起、死亡 1 人高处坠落

生产安全事故。此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 120 万元人民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

调查处理条例》《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丰台区政府成立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公安丰台分局、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区总工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大

红门街道办事处为成员单位的“3·23”生产安全事故调查组，

并邀请区纪委区监委参与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

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询问笔

录和综合分析，查清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和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

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针对事

故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整改和防范措施建议。现将有关情况报

告如下：

一、事故发生经过

经查，事发当天 2024 年 3 月 23 日下午班组未安排工人聂某

刚参与作业活动，其自行进入施工项目作业现场不慎从 1-1#楼

凹廊处跌落至负二层（首层至负二层高约 6 米）受伤，被工友发



现后将其送往空军总医院救治，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二、应急救援情况

事故发生后，区应急管理局、公安丰台分局、区住房和城乡

建设委、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区总工会、大红门街道办事处

相关负责同志赶赴现场协调、指导事故调查及善后工作。

三、伤亡人员情况

聂某刚，男，57 岁，河某省人，身份证号：略，北京天通

顺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工人。经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特色医学中

心出具的居民死亡证明显示：死亡原因为重型颅脑损伤。公安机

关已排除人为故意刑事嫌疑。

四、善后处理情况

经死者家属与北京天通顺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协商，双方签

订了谅解协议。

五、事故原因及性质

事故调查组经过现场勘查，依法调取相关物证、书证资料，

对相关人员进行调查询问，查明了事故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

（一）直接原因

聂某刚（死者）冒险进入危险场所，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

1.北京天通顺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未落实本单位主体责任，

督促、检查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

操作规程不到位；未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存在的危险因



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并制止聂某

刚（死者）冒险进入危险场所的行为。

2.鲍某作为北京天通顺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未

落实隐患排查工作机制，未履行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

作，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三）事故性质

根据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事故调查组认定，该

事故是一起高处坠落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六、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聂某刚（死者）忽视安全冒险进入危险场所，对事故

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免于追究其责任。

（二）北京天通顺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未落实单位主体责

任，督促、检查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

全操作规程不到位；未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存在的危险

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不到位；未有效落实岗位安全

生产责任，未及时发现并制止聂某刚（死者）冒险进入危险场所

的行为。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

四条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建议由区应急局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

《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北京市安全生

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2022 版）标准，对该单位处五十万



元以上七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鲍某作为北京天通顺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未落实隐患排查工作机制，未履行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

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其行为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规

定，对事故负有责任。建议由区应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规定，对其处 2023 年年收入

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七、事故所暴露的安全生产隐患及预防措施

为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类似事故，切实

践行生命至上、安全发展理念，提出以下建议措施：

（一）北京天通顺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要严格落实企业主

体责任，加强对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规章制

度；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

以及事故应急措施；有效防范从业人员冒险进入危险场所。

（二）江苏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要加强对专业分包单位

的管理，强化对本单位和分包单位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工作，切实提高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

（三）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和大红门街道办事处要加大对建

筑施工领域安全监督检查力度，压实施工单位主体责任，全面排

查并消除施工项目作业场所的安全隐患，杜绝此类事故再次发

生。



丰台区政府“3·23”事故调查组

2024 年 7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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